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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榮服處 107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彙 復 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說 明 

一 

榮民李 o忠先生： 

年金改革到底改什麼？未有一個

明確說明，應該向受影響同袍說明

清楚。另強調我們是領退休俸不是

年金。 

 

(一)軍人退撫制度修正草案目前

已在立法院審議中。在立院審

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

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

通，為退伍袍澤爭取與維護應

有之權益與尊嚴。 

(二)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

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針對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照顧

服務等核心工作努力，以提供

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們更好之

服務及保障。 

 

 

 

 

 

 

 

二 

 

 

 

 

 

 

 

 

 

榮民吳 o元先生: 

(一)軍人尊嚴被踐踏，此次年金改

革違反「不溯既往」與「信賴

保護」原則。如果要刪減軍人

退休金，應共體時艱，將政務

官也一併納入。 

(二)按照政務委員林萬億說法，爾

後軍公教薪資調升，領退休俸

人員之退休金不隨之調動，恐

造成生活困難。 

(三)退休人員離婚配偶可以領半

俸，請問這是什麼政策? 

(四)軍人退伍後就業，如超過一定

薪水將停俸，豈不是阻礙退休

俸同袍再就業? 

 

(一)本次軍人年金改革，係針對軍

人退撫制度所做之相關變

革。對於政務人員退撫制度之

改革，已併同公教人員年金改

革，分別於 106 年 6 月 27、

29、30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資遣撫卹條例」及「政務人員

退職撫卹條例」，同步調整，

並定於 107 年 7月 1 日施行。 

(二)有關日前送交立法院完成初

審之行政院版「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其

中草案條文第 39 條規範軍人

退休俸金得衡酌國家整體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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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狀況及消費者物價指數進

行調整，第 34 條第 1 款規範

軍人退伍後再任公職處理方

式，及第 42-44 條，軍人婚姻

關係之律定等條文，目前朝野

尚無共識，且列為保留條文，

後續將於 6 月召開之臨時會

中進行黨團協商。本會將持續

關注法案審議進程，並向委員

說明以爭取退伍軍人應有權

益。 

(三)本會為政府團隊之一員，職司

榮民(眷)之輔導與照顧，未

來將持續努力做好相關服務

照顧工作。 

 

 

 

 

 

 

 

三 

 

 

 

 

 

 

 

榮民蕭 o元先生: 

(一)年金改革既要共體時艱，應該

全國一致減薪，然現今僅對軍

公教警消退休人員，有欠公

允。 

(二)主委曾說對軍人年改要樂觀

其成，但對配合精實案退伍袍

澤非常不公平，建議應調高起

支俸率?  

(三)既然國家財政困難，為何執行

許多燒錢政策(如新南向)。 

 

(一)軍人退撫制度修正草案目前

已在立法院審議中。在立院審

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

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

通，為退伍袍澤爭取與維護應

有之權益及尊嚴。 

(二)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

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針對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照顧

服務等核心工作努力，以提供

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們更好之

服務及保障。 

(三)感謝您所提供之建言。倘對公

共政策有任何看法或建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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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透過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台，提供創意、見解或政策建

言，讓行政機關的政策計畫更

加公開透明，並朝向公民參與

及強化溝通之目標邁進。 

四 

榮民黃 o鈴先生: 

(一)關於退撫新制刪減幅度，請行

政院退撫新制審議小組秉持

正義、公理原則，不應有類似

隨意喊價之情形發生。 

(二)「溯及既往」，是嚴重毀憲，

堅決反對迫害退休人員之做

法。 

(三)有關限制退俸人員之工作

權，已嚴重剝奪人民基本權

利。 

 

(一)軍人退撫制度修正草案目前

已在立法院審議中。在立院審

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

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

通，為退伍袍澤爭取與維護應

有之權益及尊嚴。 

(二)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

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針對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照顧

服務等核心工作努力，以提供

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們更好之

服務及保障。 

五 

榮民莊 o嘉先生: 

退撫新制制度一旦實施，輔導會應

委任律師提告，並提出釋憲。 

 

釋憲主要在維持憲法秩序及保障

人民權益，相關聲請要件及聲請程

序，建請參考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 5條、第 7條、第 8條之規

定辦理。 

 

 

 

六 

 

 

榮民張 o銘先生: 

(一)軍中升遷制度，倘無法佔職缺

即強制退伍，退伍之後又僅領

取微薄的 18%，現退撫新制改

革又再刪減，實在不公平。 

(二)823志願役榮民退伍時無退休

 

(一)有關軍人退撫新制度： 

1.軍人退撫制度修正草案目前

已在立法院審議中。在立院審

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

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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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俸，僅領取微薄退伍金，現又

未能領取三節慰問金，建議

823志願役榮民未就養者皆能

核予三節慰問金。 

(三)榮民醫院應尊重並加強對病

患之服務，尤其實習護理師更

應加強教育及管理。 

 

通，為退伍袍澤爭取與維護應

有之權益及尊嚴。 

2.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

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針對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照顧

服務等核心工作努力，以提供

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們更好之

服務及保障。 

(二)有關 823 戰役志願役榮民未

就養者，皆核予三節慰問金： 

  1.政府為感念 823 戰役義務役

參戰官兵（含金馬自衛隊）在

臺海保衛戰役捍衛臺海地區

安全之貢獻，基於「崇功報勳」

德意，爰針對現仍未就養之

823戰役義務役榮民及金馬自

衛隊員，自 90 年度開始發放

三節慰問金。 

  2.針對參加 823 戰役之志願

役，未核發慰問金原因： 

  (1)因服役期間領有志願役軍官

之本俸、專業加給、志願役

加給等福利待遇，從事軍旅

期間，捍衛人民安全為其本

職。 

  (2)鑒於國家財政及福利資源有

限，放寬慰問金核發對象，

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

況，依福利資源有效利用與

妥善分配之原則，宜俟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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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狀況改善並有餘裕時，再行

擴大照顧範圍，尚請諒察。 

(三)感謝張先生提供建議，本會現

已將各級榮院員工服務態度

列入工作績效評核，另各級榮

院將持續落實辦理加強醫德

及服務態度相關訓練。 

七 

彰化縣 823 戰役戰友協會理事長

張 o山先生: 

今年適逢 823 戰役 60 週年，請問

國防部或輔導會是否辦理參訪金

門相關慶祝活動。 

 

 

國防部配合 823 戰役 60 週年，已

規劃相關紀念參訪活動，並協調

823 戰役戰友總會規劃邀請事宜，

請與貴總會聯繫確認。另本會年度

已編列經費補助總會辦理相關紀

念活動。 

八 

榮民周 o豐先生: 

軍人早年犧牲奉獻，晚年只能用淒

涼形容，「退撫新制改革」代表政

府拋棄我們，實令人痛心，對這毫

無誠信的政府，不禁令人感到心

寒，誰能為我們發聲呢？ 

 

(一)軍人退撫制度修正草案目前

已在立法院審議中。在立院審

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

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

通，為退伍袍澤爭取與維護應

有之權益及尊嚴。 

(二)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

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針對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照顧

服務等核心工作努力，以提供

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們更好之

服務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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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榮民孫 o秀先生: 

退撫新制改革內容，未明確說明，

讓人無所適從，建議政府應對外說

明。 

 

(一)軍人退撫制度修正草案目前

已在立法院審議中。在立院審

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

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

通，為退伍袍澤爭取與維護應

有之權益及尊嚴。 

(二)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

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針對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照顧

服務等核心工作努力，以提供

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們更好之

服務及保障。 

(三)本會全球資訊網設有「年金專

區」，登載軍人退撫新制相關

議題澄清、宣導動畫(懶人包)

及新退撫制度試算器等。另各

榮服處也持續辦理座談會、懇

談會作溝通與說明，若您仍有

疑慮或不清楚之處，可來電本

會(02-27255736)洽詢，我們

將為您詳細說明及解答。 

 

 

 

 

十 

 

 

 

榮民程 o法先生: 

居住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村 257 號

之王英利，其父王進才 38 年隨軍

來台。民國 48 年任職秀水鄉公所

工友，因颱風天跌落排水溝溺斃，

輔導會成立後却無法登記為榮

民，因此其子王英利亦無法列入榮

眷身分；請查明後讓王英利先生列

 

(一) 查本會於 53 年 5 月 15 日公

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

例」，並於 57 年 10 月 15 日

公布「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施行細則」，明訂本會輔導

安置對象。另於 49 年 3 月 8

日(49)輔檢字第 417 號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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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入榮眷身分。 定「本會榮譽國民證管理使

用辦法」規定，凡經國防部

移轉本會列管之國軍退除役

官兵，或經提出申請，得發

給榮民證。 

(二) 另查民法第 6 條規定，自然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本案王進才先生

係於民國48年即本會前開法

規制定公布前即已亡故，其

自然人權利能力已不存在，

並無溯及申請榮民身分，享

有本會各項輔導權利之能

力。 

(三) 再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

例第 29條規定，退除役官兵

之遺屬貧苦無依者，應由地

方政府優先救助之。已故王

進才先生因無榮民身分，其

遺眷等如有上開情節，應由

地方政府實施救助，尚請諒

察。 
 


